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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市2025-202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公开遴选

项目服务要求

一、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的公开遴选工作，优化农

业保险市场布局，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质量，切实维护农业保险市场秩

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政策

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金〔2020〕128 号）和

《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共甘肃

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甘肃监管局关于印发<

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甘财金

〔2024〕43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二、适用范围及原则

2.1 全市 2025-2027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公开遴选工作，

由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实施，按照政府采购规定，委托

招标代理机构以招投标的方式公开遴选。

2.2 纳入遴选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包括：中央和省级保险品种、地

方优势特色农产品等由各级政府提供保费补贴的农业保险品种，涵盖

所有享受中央、省、市、县（区）财政保费补贴的种植业、养殖业、

林业等保险品种。不包括保险机构自主开展的各类涉农商业性保险品

种。

2.3 按照客观公正、公平竞争、绩效引导的原则，以维持农业保

险市场平稳运行、助推承保机构稳健经营发展为目标，突出以服务能

力、合规经营能力、风险管控能力为基本导向和前提，开展公开遴选

工作。

三、项目内容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由各级政府提供保费补贴的农业保险，

涵盖所有享受中央、省、市、县（区）财政保费补贴的种植业、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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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林业等保险品种。不包括保险机构自主开展的各类涉农商业性保

险品种。保险机构承接中央、省级政策性及“一县一品”保险工作，

保费、保额等按照中央、省、市、县（区）有关文件政策规定执行。

保险品种、保险金额、保险费率等严格按照省上下达任务文件标准执

行。

3.2 保险责任：因保险条款列明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动物疫

病、植物突发检疫性病害与新入侵虫害、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造成农

户、企业相应种养产业损失的风险，予以保障。在保险期间内，由于

发生高传染性疫病，政府实施强制扑杀导致保险的家畜家禽等死亡，

保险人也负责赔偿，但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

额的差额为限。具体保险责任以相关品种保险条款为准。

3.3 项目报价：严格按照省市下达的保险品种、保险金额、保险

费率等执行。

四、服务要求

4.1 供应商必须严格做到“五公开、三到户”（惠农政策公开、承

保情况公开、理赔结果公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要求公开和承保到

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全面落实“一户一单、一户一保、一户一

赔”工作要求，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做到在目标计划内“能保尽保、

愿保必保”，力争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有投保意愿的农户、企业主

要产业全覆盖”。

4.2 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对象发生保险灾害损失后，被保险人

应在 12小时内通过拨打报案专用电话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查勘

人员应在接到被保险人报案后第一时间与被保险人联系询问受灾情况，

并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保险行业规定时限到达现场，在相关乡

镇、村、组的配合下进行事故调查、查勘、鉴定工作；大范围的灾害

事故，由保险公司聘请农业保险专家与被保险人一同组成评估鉴定小

组，共同对灾害事故进行勘查和鉴定。主要调查出险原因、出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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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点、事故发生经过、受灾范围及损失程度（即损失金额），形成理

赔报告，并由农业保险专家出具鉴定意见书。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由气象部门出具证明，以确定保险责任。

4.3 保险公司接案后，在确定损失责任的基础上，按照合同和本

方案条款以及专家鉴定意见书核定损失，提出赔付标准，并主动与农

户协商沟通理赔，达成一致意见，向被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达不成

一致意见，由双方共同向所在县区农业局申请，启动农业保险专家评

估鉴定小组评估，按照专家组提出的赔付标准理赔。

4.4 若供应商在保险期间有违反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的，采购人

视情节严重采购人有权调整服务范围或者终止合同。

4.5 赔款时效：保险公司应当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后 10日

内，将应赔偿的保险金支付给被保险人。

4.6 保险服务时间：各县区农业保险服务在满足绩效评价和考核

要求的前提下，承保机构保持相对稳定，一经确定有效期限原则上为 3

年（2025 年-2027 年）。服务期限内险种政策发生调整，仍由中选承保

机构承保。

4.7 付款方式：按合同约定支付。

五、履约管理

5.1 中选承保机构根据合同的约定依法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的履

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

关规定。

5.2 中选承保机构应当在中标区域内依法、合规开展业务，严禁

不正当竞争，不得跨区域开展业务。

5.3 中选承保机构应主动与各县区对接，加强基层服务网络建设，

充实农险专职人员，完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做好业务宣传、

承保理赔、查勘定损和防灾减损等工作。

5.4 各县区财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通过调研、核查、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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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督促、指导中选承保机构严格执行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关政策规

定和本实施方案要求，规范农业保险经营行为、提高农业保险服务质

量、保障投保农户合法权益。督促原承保机构将未结事项和应尽义务

履行完毕，并享受相关权益，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工作顺利交接、

平稳过渡。

5.5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市财政局商市农业农村局制定政策性

农业保险经办机构相关考核评价办法，建立年度考核评价机制，对承

保机构考核结果低于绩效标准值的，将其承保业务适时调整，按照县

区范围内绩效考核结果由高到底的顺序选择机构接承保，通过考核机

制促进承保机构提高服务质量。


